
1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凯中精密 

股票代码：002823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吴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规划四路 1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张浩宇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规划四路 1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建信信托 12860 号 

委托人：吴瑛 

受托人：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益人：吴瑛女士家庭成员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九狮桥街 45 号兴泰大厦 

 

权益变动性质：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

份转让（股份数量不变） 

                                                    

 

 签署日期：2025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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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中精密”、“公司”或“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凯中精密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和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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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凯中精密、上市公司、公司  指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指  吴瑛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指 张浩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指 建信信托 12860 号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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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姓名：吴瑛 

性别：女 

国籍：中国香港，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规划四路 1 号 

公司职务：董事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姓名：张浩宇 

性别：男 

国籍：中国香港，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规划四路 1 号 

公司职务：董事长、总经理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名称：建信信托 12860 号 

委托人：吴瑛 

受托人：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益人：吴瑛女士家庭成员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九狮桥街 45 号兴泰大厦 

 

吴瑛女士与张浩宇先生系夫妻关系，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吴瑛女士与建信信托

12860 号（以下简称“信托 12860 号”）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吴瑛女士、张浩

宇先生与信托 12860 号构成共同一致行动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吴瑛女士持有

公司 18.03%的股权，张浩宇先生持有公司 23.58%的股权，信托 12860 号持有公司

1.99%的股权，吴瑛女士与张浩宇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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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

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凯中精密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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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是：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导致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瑛女士、张浩宇先生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信息披露义务人吴瑛

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托 12860 号转让 6,537,428 股公司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上述股份转让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内部

构成发生变化，其合计持股比例、数量和表决权未发生变化。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少或增加其在

凯中精密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性尚不确定。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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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吴瑛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5,734,669股，占

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21.06%；信息披露义务人张浩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428,676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24.80%。吴瑛女士及张浩宇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为 143,163,345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45.86%，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吴瑛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9,197,241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8.03%；信息披露义务人张浩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428,67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58%；信托 12860 号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537,428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99%。吴瑛女士、张浩宇先生及信托 12860 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3,163,3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60%。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自公司 2024 年 7 月 8 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至今，吴瑛女士、张浩

宇先生、信托 12860 号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4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31 日，因可转债转股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吴瑛女

士和张浩宇先生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二）2025 年 5 月 2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吴瑛女士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转让公

司股票 6,537,428 股给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托 12860 号。 

信息披露义

务人 
变动方式 变动时间 

股数变动 

（万股） 
变动比例 

吴瑛 

可转债转股导致被动

稀释 

2024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31 日（可转债摘牌日） 
/ -1.04% 

大宗交易 2025 年 5 月 26 日 -6,537,428 -1.99% 

张浩宇 
可转债转股导致被动

稀释 

2024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31 日（可转债摘牌日） 
/ -1.22% 

信托 

12860 号 
大宗交易 2025 年 5 月 26 日 6,537,428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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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0 -2.26%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

瑛女士、张浩宇先生、建信信托 12860 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变动触及 5%的整数

倍，即触及 45%。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吴瑛女士、张浩宇先生、信托 12860号持股情

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吴瑛 

合计持有股份 65,734,669 21.06 59,197,241 18.03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16,433,667 5.26 9,896,239 3.01 

有限售条件股

份 
49,301,002 15.79 49,301,002 15.01 

张浩宇 

合计持有股份 77,428,676 24.80 77,428,676 23.58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19,357,169 6.20 19,357,169 5.89 

有限售条件股

份 
58,071,507 18.60 58,071,507 17.68 

信托

12860

号 

合计持有股份 0 0 6,537,428 1.99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0 0 6,537,428 1.99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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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43,163,345 45.86 143,163,345 43.60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35,790,836 11.46 35,790,836 10.90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07,372,509 34.39 107,372,509 32.70 

注：1、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按当时公司总股本 312,179,258 计算得

出，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的股份比例，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328,368,949

股计算得出。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者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说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股）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吴瑛 59,197,241 9,896,239 49,301,002 16,954,020 

张浩宇 77,428,676 19,357,169 58,071,507 0 

信托 12860

号 
6,537,428 6,537,428 0 0 

合计 143,163,345 35,790,836 107,372,509 16,954,020 

 

2、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在其他公司任职、是否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

规定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瑛女士除在公司任职董事外，还担任凯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和德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浩宇先生在公司任职董事长、总经理。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瑛女士、张浩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

的情形。 

3、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是否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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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吴瑛女士、张浩宇先生、信托 12860 号最近三年不存在证券市

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4、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瑛女士、张浩宇先生、信托 12860 号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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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

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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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除前述已经披露的内容外，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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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三）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附表及备查文件备置于凯中精密董事会秘书处，供投资者查阅。投

资者也可以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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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凯中精密 股票代码 00282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吴瑛、张浩宇、建

信信托 12860 号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龙田

街道规划四路 1 号、安徽省

合肥市九狮桥街 45 号兴泰

大厦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4,316.3345 万股            

持股比例：45.86%（占上市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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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4,316.3345 万股            

持股比例：43.60%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尚无明确的增加其在公司拥

有权益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情况增加

其在公司拥有权益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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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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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

附表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吴瑛 

 

签字：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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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

附表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张浩宇 

 

 签字：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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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

附表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建信信托—私人银行家族

信托单一信托 12860 号”受托人，代表“建信信托—私人银行家族信托单一信托

12860 号”） 

 

签字：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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